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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企业出口预收货款基础比例调整、申请确认临时预收汇额度（债务类）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的通知》（汇发[2008]29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行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1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73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启用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相关业务功能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95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1]11号）

7.其他相关法规
	（资料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一、申请确认临时预收货汇额度提交资料

1、预收货款提款登记确认申请书（见参考格式）； 

2、已签订的出口商业合同（代理出口的还需提供代理出口协议）；

3、预收货款的收账通知单；

4、已在网上服务平台办理的该笔预收货款合同登记、待确认提款登记信息查询页面、企业信息查询页面；

5、外汇局要求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二、申请调整预收货款基本比例核准提交资料：

1、申请调整比例申请函（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前三年出口及收汇情况、未来将要执行含预收条款的出口合同金额、贸易结算方式、客户关系、本次申请调增比例等）；

2、企业前三年出口及收汇情况（由收汇银行出具证明）；

3、企业已签订含预收条款的出口合同；

4、网上服务平台打印企业基本信息查询页面。

5、外汇局要求的其它补充资料。




4.2  企业进口延期付款基础比例调整、申请确认延期付款额度（债务类）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2008第532号令）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行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下发《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延期付款部分）操作指引》的通知（汇综发[2008]157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73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企业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9]36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1]11号）

7.其他相关法规
	（资料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一、申请确认系统中“未经确认的延期付款”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参考“关于申请‘未确认’进口延期付款核准确认的申请函”）；

2、企业已签订进口商业合同、发票、进口报关单付汇联（验原件收复印件）；

3、该笔延期付款贸易信贷系统合同登记、提款登记、企业基本信息查询页面；

4、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二、申请核准延期付款超期限登记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参考“关于进口延期付款超期登记核准的申请函”）；

2.企业已签订进口商业合同、发票、延期付款项下进口关单（验原件收复印件）；

3.该笔延期付款贸易信贷系统合同登记、提款登记、企业基本信息查询页面；

4.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注意：超期限指登记日期超过签发日期后120天.企业第一次超期登记的，说明合理原因，予以核准；企业再次提出核准延期付款超期限登记申请的，移交外汇检查部门查处后，再予以核准。）
三、申请调整延期付款基础比例提供资料：

1.书面申请；

2.企业前三年进口及付汇情况；

3.企业延期付款登记情况；

4.企业已签订未履行进口合同主要条款（验原件收复印件）；

5.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4.3  企业进口预付货款基础比例调整、申请确认预付货款额度（债权类）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2008第532号令）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5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预付货款部分）操作指引>的通知》（汇综发[2008]174号）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企业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9]36号）

5.其他相关法规
	（资料正本、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一、企业申请确认系统“未经确认的预付货款”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见参考格式）；

2、该笔预付货款在贸易信贷系统已登记的“合同登记”、“付汇登记”、“企业基本信息”查询页面（原件加盖公章）；
  3、相关进口商业合同、发票（验原件收复印件）；

  4、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企业申请调整预付货款基础比例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前三年进口及付汇情况、未来将要执行的含预付条款的合同情况、申请调增的预付比例等）；

  2、企业前三年进口及付汇（含预付货款）情况（到付汇银行出证明）；

  3、网上服务平台打印企业预付货款基本信息查询页面；

  4、未来将要执行的进口合同（验原件收复印件）；

5、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4.4  企业进口预付货款退汇核准（债权类）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2008第532号令）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5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预付货款部分）操作指引>的通知》（汇综发[2008]174号）

4.其他相关法规
	1、书面申请(内容包括该笔预付货款登记情况、付汇时间、付汇银行、付汇金额、退汇原因、申请退汇金额、退汇方名称等)；

2、原进口商业合同（验原件收复印件）；

3、与退汇原因一致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收款方提供退汇原因的证明）；

4、原预付货款对外支付凭证（如银行付汇单据、申报单等，验原件收复印件）；

5、贸易信贷系统预付货款登记查询页面（能看到银行付汇录入信息）；

6、如已部分进口需提供进口报关单（验原件收复印件）；

7、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注：1.已登记预付货款项下货物未进口发生退汇的，企业应在退汇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预付货款注销申请。

2.企业预付货款项下进口退汇，原则上应遵循原汇路退回的原则。
4.5  企业出口延期收款基础比例调增、申请确认延期收汇额度（债权类）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2008第532号令）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56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延期收款部分）操作指引>的通知》（汇综发[2008]176号）

4.其他相关法规
	一、企业申请调增延期收款基础比例核准：

1.书面申请；

2.企业近三年出口及收汇（含延期收款）情况；

3.企业延期收款登记情况；

4.企业已签订未履行出口合同主要条款（封面、目录、主要条款页、签字页复印件）；

5.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企业申请人工确认延期收款债权登记核准：

1.书面申请（参考格式附后）；

2.企业前12个月出口、收结汇（含延期收款）情况（新企业除外）；

3.企业已签订出口合同主要条款（封面、目录、主要条款页、签字页复印件）；

4.出口货物报关单；

5.该笔延期收款的贸易信贷债权登记信息；

6.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4.6  新办企业基本信息录入贸易信贷管理系统操作

	法规依据
	提交资料

	1．《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的通知》（汇发[2008]29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行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0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企业基本信息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l40号）
4.其他相关法规
	1、申请书，包括企业名称及组织机构代码等；
2、营业执照副本、代码证书副本，复印加盖公章。
3、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